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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需求 

不適合 

高中（職）暨

特殊教育學校

提供服務或協

助轉介（銜）

至資源單位 
初評 

評估 （三週內回覆） 

高中（職）暨

特殊教育學

校，依職評報

告建議協助

轉介（銜）至

資源單位 

 

1. 需設籍或長期居住於本市之高三

應屆畢業生 

2. 由本市轄內高中（職）暨特殊教育

學校，特教組長於高三下提出轉介

需求 

3. 填列自評表（由台中市勞工局職重

窗口提供） 

由本局委託職業輔導評量服務單

位，進行身心功能、職業性向…等評

估。 

 

轉介職評 

由臺中市勞工局職管員，進行認知、

社會功能、工作能力…等面向評估。 

複評 

擬定 

個案職業重建計劃 
高三學生畢業後，依臺中市身心障礙

者職業重建服務流程，提供服務 

不適合 

適合 

適合 

原因：升學、就業意願薄弱、配

合度不佳、就業技能不足…等 

原因：配合度不佳、就業技能不

足、精神狀況不穩定…等 

職管員依據職評建議與個案進行討

論未來就業相關事宜。 

 


